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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龙虎网）董事会： 

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收入、毛利率及净利润 

你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 120,930,648.69 元，上年同期

99,507,719.93 元，增长比例为 21.53%；你公司 2020 年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18,234.48 元，增长比例为 115.99%，2021 年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57,093.67 元，增长比例为 10.87%；

你公司 2021 年毛利率为 30.57%。根据按产品分类分析，你公司细分

业务为策划活动、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网络服务，其中策划活动营

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比例为 80.84%。四类细分业务的毛利率分别

为 47.78%、5.49%、24.88%、39.54%。 

请你公司： 

（1）结合业务模式、主要客户类型、销售合同主要条款、同行

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各类细分业务的具体内容、盈利模式、收入确

认时点的依据及合理性，并说明四类业务毛利率相差较大的原因； 

（2）结合经营策略、毛利率、收入结构、期间费用等，说明两

年净利润增幅变动较大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2、关于货币资金 



你公司 2021 年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162,612,600.65 元，占总资

产比例为 91.06%，期初余额为 143,478,645.21 元，占总资产比例为

88.62%，本期金额增长比例为 13.34%。2021 年期末，货币资金中银

行存款 76,207,104.29 元，其他货币资金 86,405,496.36 元，同时受限

货币资金 116,400,000.00 元，主要系结构性存款，占货币资金总额比

例为 71.58%。同期，你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为 0，财务费用 -

1,884,693.43 元，主要系利息收入。 

请你公司： 

（1）结合行业特点、公司发展战略、业务模式、信用政策、主

要合同条款、回款模式，详细说明公司期末留存较多货币资金的原因

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 

（2）列表说明购买理财产品、资产管理计划等具体产品的类型、

银行名称、收益率、是否质押、是否存在违约、到期回收情况，量化

分析利息收入、投资收益等与货币资金、投资规模的匹配性； 

（3）结合上述产品的条款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计划及资金需求，

分析公司将现金大比例投入购买结构性存款等产品的原因，对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及风险，并说明结构性存款入账科目，未计入交易

性金融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严格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加强企业 202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

〔2021〕2 号）的要求； 

（4）详细说明其他货币资金的项目、内容及受限情况； 

（5）说明公司建立的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及执行情况。 



3、关于期间费用与人员变动 

你公司 2021 年销售费用为 0，上年同期为 1,343.00 元，其中广

告费 1,330.00 元，保险费 13.00 元，无人员费用；2021 年管理费用中

人员费用 10,048,018.59 元，上年同期为 8,722,771.14 元，增长比例为

15.19%；2021 年研发费用中人员费用 6,946,403.96 元，上年同期为

6,393,459.50 元，增长比例为 6.99%。 

根据年报中披露的员工情况，公司销售人员期初 41 人，本期新

增 2 人，期末 43 人；管理人员期初 27 人，本期减少 14 人，期末 13

人；技术人员期初 80 人，本期减少 4 人，期末 76 人。 

请你公司： 

（1）结合销售模式、销售人员变动情况，说明本期销售费用为

0 及销售费用中无人员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人员岗位结构及变动情况，分别说明管理费用及研发

费用中人员费用与人员数量方向相反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4、关于使用权资产 

你公司作为承租方向控股股东南京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租赁

房屋建筑物，本期确认租赁费 1,687,434.00 元，且不属于短期租赁，

但公司年报中披露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公司财务报告无实质性影响，且

本期期初、期末使用权资产均为 0。 

请你公司结合租赁内容、合同主要条款、租金及租期具体情况，

说明使用权资产列示为 0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正确适用新租赁准



则。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4 月 28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

如披露内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2 年 4 月 14 日 


